
按照企业所得税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国家税务总

局下发了新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以下简称“新申

报表”）。与旧申报表相比，新申报表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

现以非金融企业为例，试述新申报表的总体特点、变化及

附表项目的填报说明。

一、新申报表的总体特点

1. 主表更为简洁，附表得到了调整、充实。与旧申报表相

比，新申报表简化了主表，删除了重复填列项目，主表由 81项

调整为 35项，同时调整、充实了附表。

附表的增减及附表内容的变动情况主要包括：淤将销售

（营业）收入明细表、其他收入明细表合并为销售（营业）收入

及其他收入明细表；于将销售（营业）成本明细表、运输等销

售（营业）费用明细表、其他扣除项目明细表以及期间费用明

细项目合并为成本费用明细表；盂将纳税调整增加的明细项

目与其他纳税调整增加明细表合并为纳税调整增加项目明

细表；榆将其他纳税调整减少明细表调整为纳税调整减少项

目明细表；虞将免税所得明细项目与其他免税所得明细表合

并为免税所得及减免税明细表；愚增加了技术开发费加计扣

除明细表、境外所得税抵扣计算明细表。

2. 主表更严谨，结构更合理。公益性救济捐赠额从原扣

除项目中调整至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部分，扣除限额的计算

基数为不含捐赠支出的应纳税所得额，即按照第 16项纳税调

整后所得额为计算基数，与旧申报表相比扩大了计算基数，

体现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四）关于“在年

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按规定比率扣除的规定。

第三部分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中第 17项至第 21项的排

列有严格的逻辑顺序，相比旧申报表更为合理，更符合税法

要求。

第 17项至第 21项分别为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免税所得、

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

额、加计扣除额。淤纳税调整后所得首先用于弥补亏损，免税

所得额在非免税所得部分不足弥补亏损的，应首先用于弥补

亏损。于“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企业所得税额”系新申报表增

加，将税后投资收益还原为税前所得额，便于企业正确计算可

抵免税额的投资收益基数。盂根据税法规定，如技术开发费的

实际发生额的 50%大于企业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可准予抵

扣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因此，技术开发费的附加扣

除应列于最后。

将应补税的境内、境外投资收益抵免税额在第 24项境内

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后反映，作为境内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及

实际应缴所得税额的内容。

与旧申报表相比，新申报表体现了纳税义务，逻辑顺序更

加合理。

3. 附表设计更科学、精细，体现了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变

化和要求。新申报表将视同销售（营业）收入、成本及其他税法

上确认的收支在附表中单独列项并进行细化，体现了税法的

要求，同时也方便纳税人的填报。在销售（营业）收入中，增加

了视同销售收入，包括自产、委托加工产品视同销售、处置非

货币性资产视同销售及其他视同销售的收入；在其他收入中，

增加了税法上应确认的其他收入，包括因债权人原因确实无

法支付的应付款项、债务重组收益、接受捐赠的资产、资产评

估增值及其他等。与收入相对应，增加了视同销售（营业）成

本、税收上应确认的其他成本费用项目，其明细项目与收入明

细相对应。

免税所得及减免税明细表（附表七）列举了 8项免税项

目，13类减免项目，2项抵免所得税项目，集中体现了所得税

优惠政策，方便纳税人填报。捐赠支出明细表、纳税调整增加

项目明细表、纳税调整减少项目明细表等，表格设计更加合

理，项目内容丰富，与税法的具体内容相适应。

4. 新申报表充分考虑到企业会计核算的特点。旧申报表

中期间费用明细项目、纳税调整增加明细项目将发生数与纳

税调整增加数分开，存在重复填列因素，给纳税人造成不便，

并使主表显得冗长；新申报表中删除了这些明细项目，并删除

了免税所得明细项目，集中在附表反映。

在扣除项目中，期间费用中的销售（营业）费用、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依据会计核算分析填列。其他扣除项目包括会计

核算的“营业外支出”（不包括公益及非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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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扣除项目。第 5项其他收入，既包括会计核算的“营业

外收入”，也包括会计核算上在“资本公积”中反映而在税法

上应确认的收入。

二、新申报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新申报表由四部分构成，即收入总额、扣除项目、应纳税

所得额的计算、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

1. 收入总额由 13项调整为 5项，调整情况：

（1）销售（营业）退回、折扣与折让不再单独反映，在主表

及附表一中直接以销售（营业）净额反映。

（2）免税的销售（营业）收入调整至免税所得项目（第 18

项）反映。

（3）特许权使用费收益、租赁净收益合并至主表销售（营

业）收入项目，与附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让渡资产使用

权收入对应。

（4）投资转让净收益改为投资转让净收入项目。

（5）汇兑损益不再单独反映，金融企业将其列入基本业务

收入和基本业务成本中，对非金融企业未进行具体说明。

在非金融企业中，如为汇兑损失，笔者认为应列入主表

第 9项期间费用，并在附表二中的财务费用项目反映；如为汇

兑净收益，则应在主表其他收入中反映，并在附表一其他收

入———营业外收入———其他项目反映。

2. 扣除项目部分由 27项调整为 5项，调整情况：

（1）主表删除了期间费用明细项目。

（2）调整了附表，将原主表的 4张附表，即工资薪金和职

工福利费等三项经费明细表、资产折旧及摊销明细表、坏账

损失明细表、广告支出明细表，调整为纳税调整增加项目明

细表、纳税调整减少项目明细表的附表。

将捐赠支出项目调整至主表第三部分第 20项反映，删除

了原主表要求另附的运输等销售（营业）费用明细表、其他扣

除项目明细表。

（3）将原销售（营业）成本明细表调整为成本费用明细表，

增加了投资转让成本项目。

3.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由 29项调整为 8项，调整情况：

（1）删除了纳税调整增加明细项目、免税所得明细项目，

代之以附表反映。

（2）增列 1个项目，即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纳税额项目。

（3）将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项目从纳税调整

增加项目中分离出来，在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项目

后单列一项；将研究开发费用附加扣除额项目从纳税调整减

少项目中分离出来，在公益救济性捐赠项目后单列一项。

4. 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部分由 8项调整为 13项，调整

情况如下：

（1）将应补税的境内投资收益的抵免税额调整为境内

投资所得抵免税额，将应补税的境外投资收益的抵免税额调

整为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境外所得抵免税额。

（2）增列 5个项目，即境内、增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实际

应纳所得税额、汇总纳税成员企业就地预缴比例、应预缴所

得税额以及附列的上年应缴未缴本年入库所得税额。

三、关于收入及成本费用附表及捐赠支出等几个项目的

填报说明

1. 收入及成本费用附表填报说明。附表将收入分为销售

（营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两大类，分类依据为是否为企业的经

营性收入，一般来说，销售（营业）收入均为经营性收入，其他

收入系非经营性收入。

销售（营业）收入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视同

销售（营业）收入，前两类与会计核算基本一致。让渡资产使用

权收入包括资产租赁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等，但不包括资

产出借取得的收益，该收入在投资收益中反映。

视同销售（营业）收入则应按明细账分析填列。自产、委托

加工的视同销售（营业）收入包括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

于投资、广告、样品、赠送、在建工程项目以及职工福利奖励

等；处置非货币性资产视同销售（营业）的收入包括将购买的

货物用于分配、赠送、投资、抵偿债务等。

税法上应确认的其他收入，包括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

项、债务重组收益、接受捐赠的资产、资产评估增值等，这些内

容一般在资本公积项目反映。

成本费用明细表中成本费用与销售（营业）收入及其他收

入各明细项目一一对应，体现了配比原则。销售（营业）成本包

括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支出以及视同销售（营业）成本。

2. 关于捐赠支出等几个项目的填报说明。

（1）捐赠支出。淤扣除项目中的成本费用，不包括公益性

救济捐赠支出，也不包括非公益性救济捐赠支出、赞助费用。

于公益性救济捐赠支出扣除限额以主表第 16项纳税调整后

所得为计算基数，准予扣除金额在主表第 20项中填报。税务

机关查补的所得税额不得作为计算的基数。盂不得扣除的捐

赠支出包括：超出扣除限额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非公益性救济

捐赠、赞助，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支出。

（2）股权投资转让净损失的填报说明。该项目反映本期发

生的股权投资转让损失大于本期股权投资收益和投资转让所

得时，其超过部分可按规定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但在本

年应调增企业所得税额。同样，当本年股权转让扣除限额大于

本年实际发生的股权投资转让净损失时，其余额可抵扣以前

年度未扣除结转到本年度的股权转让净损失，计入纳税调整

减少项目。

（3）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的填报说明。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应

列入主表第 2项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分免税的投资

收益和应补税的投资收益，其中免税的投资收益部分列入主

表第 18项免税所得；应补税的投资收益部分，先将该部分投

资收益已缴纳的税款列于第 19项“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纳税

额”，即先根据税后收益换算出应纳税所得额，然后扣除抵免

税额，抵免税额列入第 25项“境内投资所得抵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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